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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政府向合資格人士的強制性公積金戶口  

注入款項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以下事宜的背景：政府向總月入不超過

10,000元的合資格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金 ")計劃和獲強積金豁
免的職業退休計劃成員的強積金戶口，一次過注入 6,000元 (下稱
"特別供款 ")。本文件亦綜述議員對注入特別供款的落實情況和獲
得注款的資格準則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背景  
 
2.  財政司司長在 2008-200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公布向月入不
超過 10,000元 1  的僱員和自僱人士的強積金戶口一次過注入
6,000元的建議。在 2008年 5月 5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
當局曾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建議。為推行該建議，政府當局提交

《2008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
條例草案於 2008年 7月獲得通過。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於
2009年2月 20日批准建議，開立一筆為數 90億元的新承擔額，用以
注入特別供款。在此之前，政府當局曾在 2009年 1月向財經事務委
員會提供進一步資料，闡述處理覆核資格要求的安排。  
 
3.  概括而言，下列人士如總月入不超過 10,000元，均符合資
格獲得注款  ⎯⎯  
 

(a) 在 2008年2月29日是強積金供款帳戶 2 的持有人；  
 

                                                 
1  據政府當局表示， 2007年全年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是 10,000元。  
2  包括僱員／自僱人士強制性供款的強積金戶口，以及僱員／自僱人士自願供款
的強積金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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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2008年2月29日是職業退休界定供款計劃的成員；  
 
(c) 在 2008年 2月 29日是職業退休界定利益計劃的成員；

及  
 
(d) 在 2008年 2月 29日持有強積金保留帳戶 (但並沒有強

積金供款帳戶 )的人士，而其最後一次向強積金供款
帳戶供款是在 2007年 3月 1日至 2008年 2月 28日期間，
或曾在該段期間是職業退休計劃成員。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下稱 "積金局 ")用以評核個別人士資格
的方法載於附錄 I。  
 
4.  根據第 3段所述的資格準則，在 2008年 2月29日屬於強積金
計劃成員或職業退休計劃成員的受僱或自僱人士、且在 2007年 12
月、 2008年 1月及 2月的其中任何一個月份的入息不超過 10,000元
者，以及那些在 2007年3月1日至 2008年 2月29日這一年內任何時候
曾經是受僱或自僱人士，而在這段期間內最後一份受僱／自僱工

作的最後 3個月的其中任何一個月的入息不超過 10,000元的計劃成
員 3，均可獲得特別供款。  
 
5.  積金局預計，在 140萬名合資格人士當中，約 97%會在2009
年 3月底前獲得注款。餘下的合資格人士則會在 4月底前獲得注款
(後者主要是合資格的職業退休計劃成員，因為受託人須安排為他
們開設新的強積金保留帳戶 )。  
 
 
議員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6.  議員原則上對一筆過注款以加強對低收入人士的退休保

障此項建議背後的政策用意並無異議。然而，在審議有關法例及

撥款建議期間，部分議員對於向月入不超過 10,000元的僱員及自僱
人士的強積金戶口注入 6,000元的落實情況和獲得注款的資格準
則，提出了以下意見及關注：  
 

(a) 可否實施其他安排，容許在設定入息資格的準則時更
具彈性，例如可否使用 2007年 3月 1日至 2008年 2月 29
日期間 12個月的平均每月入息作為評核基礎；  

 
(b) 為了向面對經濟困難的低收入僱員提供適時的援

助，政府當局應容許合資格人士可彈性選擇在 65歲前

                                                 
3  有關人士必須在這一年期間曾就有關受僱／自僱工作向強積金供款帳戶供款，
或是職業退休計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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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該 6,000元特別供款，例如把這筆供款當作不受
保存規則規限的自願性供款處理；及  

 
(c) 處理感到受屈人士就有關特別供款安排所提出的投

訴的行政安排細節。  
 
 
最新情況  
 
7.  在 2009年 3月向強積金戶口注入特別供款後，傳媒曾報
道，懷疑有並不符合資格的人士的戶口獲錯誤注款的個案，例如

月入遠超 10,000元的高收入人士及在多年前已終止強積金戶口的
退休人士獲特別供款。在 2009年3月18日，政府當局代表積金局發
出新聞稿 (附錄 II)，呼籲對個人資格有疑問的獲注款成員提出查
詢。  
 
8.  政府當局／積金局會在 2009年 4月6日的會議上，向財經事
務委員會簡述注入特別供款的落實安排，以及錯誤注款 (如有 )的原
因和補救方法。  
 
 
參考資料 

 
9.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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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金局呼籲獲注款成員對個人資格有疑問可提出查詢 
＊＊＊＊＊＊＊＊＊＊＊＊＊＊＊＊＊＊＊＊＊＊＊ 

下稿代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發出：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積金局）今日（三月十八日）作出呼籲，
獲政府注款的強積金／公積金計劃成員如對個人資格有疑問，應盡快聯絡
積金局，積金局將有專人跟進事件。 
 
  積金局發言人表示，受託人已陸續將6,000元注款存入合資格計劃成員
的強積金帳戶內。是次注款計劃中，積金局須核對超過700萬個強積金帳戶
資料，才可編制140萬個合資格成員名單，資料主要根據受託人及僱主提
供。 
  
  由於今次處理的資料龐大，考慮到可能出現有偏差情況，積金局已定
有機制處理錯誤注款。強積金條例已賦予積金局權力，如發現有錯誤注
款，積金局可從有關帳戶中收回6,000元。 
 
  根據政府公布的注款資格準則，於二○○八年二月二十九日持有強積
金帳戶或是公積金計劃成員而在關鍵月份（即二○○七年十二月、二○○
八年一月及二月）三個月之中，只要有其中一個月的有關入息不超過
10,000元，便符合注款資格。去年，政府和積金局跟立法會討論有關落實
注款計劃的資格準則時，大家都同意應該盡量以較寬鬆的方法去界定個別
僱員是否符合注款資格。 
 
  若成員在此期間曾放無薪假期、轉工等，可能令受薪日期少於一個
月，受託人向積金局報告該月入息便可能低於10,000元，甚或是「零」，
因此，有關成員會被界定為符合獲注款資格。 
 
  發言人呼籲認為自己不符合政府注款6,000元資格而又獲得注款的計劃
成員，應聯絡積金局（電話：二九一八 ○一○二）。 
 
  發言人補充，在注款過程中，積金局會繼續與受託人緊密聯繫，如遇
有懷疑個案，積金局會跟進調查。 

完 
 
２００９年３月１８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９時１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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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財 經 事 務 委

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就 2008年 5月 5日
會議提供有關 "政府向強積
金計劃成員和職業退休計

劃成員的戶口注入款項的

建議 "的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
7-08/chinese/panels/fa/paper
s/fa0505cb1-1379-6-c.pdf 
 

CB(1)1379/07-08(06)

  2008年5月 5日會議的紀要  
(第 31至42段 ) 
 
http://www.legco.gov.hk/yr0
7-08/chinese/panels/fa/minu
tes/fa080505.pdf 
 

CB(1)1774/07-08 

《 2008年強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 修 訂 ) 條
例草案》委員

會  

 《 2008年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報告  

 
http://www.legco.gov.hk/yr0
7-08/chinese/hc/papers/hc07
04cb1-2091-c.pdf 
 

CB(1)2091/07-08 

財 經 事 務 委

員會  
 政府當局有關 "政府向合資
格人士的強制性公積金戶

口注入款項  ⎯⎯  處理覆
核資格要求的安排 "的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
8-09/chinese/panels/fa/paper
s/facb1-627-1-c.pdf 
 

CB(1)627/08-09(01) 

財務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
新項目 "向合資格人士的強
制性公積金戶口注入特別

供款 " 
 

http://www.legco.gov.hk/yr0
8-09/chinese/fc/fc/papers/f0
8-62c.pdf 

FCR(2008-09)62 

 




